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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针对广大企业家、高层管理、核心技术人员、法律工作者
关心的有关商业秘密的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回答。
同时，对国内审理并公开判决的100个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例从各种角度进行分析点评，试图从个案中寻
找规律，从而从“前人”的教训中吸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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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青林，湖南邵阳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律师。
主要业务领域为知识产权、公司（含公司并购重组）、金融、工程建没与房地产等。
　　在商业秘密领域，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为多家大型科技企业提供商
业秘密保护制度没计、商业秘密保密法律咨询等服务。
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关于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观点多次被《知识产权报》
、《科技日报》等全国专业性媒体广泛报道.并多次为众多企业和大学举办的总裁班讲授《企业商业秘
密法律保护》课程。
　　黄民欣，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凯通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长期关注商业秘密法律保护。
曾在中国银行任职，负责不良资产管理与保全，并被派驻伦敦分行工作与学习。
进入律师行业以来，除在商业秘密领域提供法律服务外，着重致力于境外投资者（包括世界500强企业
、投资银行。
风险投资机构、私募股权基金等）提供专业的对华投资法律服务（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中外合资、外
资并购、企业重组、企业融资、资产与风险管理、管理层收购及及其他相关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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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商业秘密保护事务精解第一章 中国商业秘密法律规定第一节 商业秘密的定义第二节 商业秘密的
构成要件一、不为公众所知悉二、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三、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第三节 商业秘密的主体及客体范围一、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二、商业秘密的客体范围第四节 中国商
业秘密法律保护历程及基本规定一、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历史进程二、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基
本规定第五节 商业秘密的归属一、商业秘密的归属：企业还是员工二、企业承包经营期间产生的商业
秘密归承包人所有第二章 企业商业秘密的管理第一节 企业应对商业秘密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第
二节 企业加强对员工的商业秘密管理一、企业商业秘密保密制度的制定二、企业组织员工进行商业秘
密法律知识培训三、通过工作区域管理保护商业秘密四、加强电脑存储的商业秘密的管理和保护五、
互联网环境下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六、员工兼职与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七、与员工签署《保密协议》的
有关问题八、有无必要要求离职员工签署《保密承诺书》九、签署《竞业禁止协议》的重要意义十、
不支付经济补偿的竞业禁止协议无效十一、招聘员工时应避免侵犯其他企业商业秘密十二、劳动合同
约定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商业秘密并不能免责十三、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不以支付保密费为前
提十四、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期限第三节 员工“跳槽”与企业商业秘密管理一、防止核心人员跳槽后
带走商业秘密的措施二、企业加强科技人员跳槽管理的措施三、员工离职后对原单位商业秘密仍有保
密义务四、竞业禁止协议与保密协议的关系第四节 企业加强对外商业秘密保密管理一、大型企业宜建
立“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二、商业秘密划定密级的方法三、企业对商业秘密载体进行明确标识四、企
业对外合作交流中避免泄露商业秘密五、公司并购中避免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六、企业应妥善管理核心
技术秘密资料七、企业的商业秘密保密措施并非越严密越好八、《商业秘密保密协议》九、《尽职调
查保密协议书》第五节 商业秘密的公开及泄密一、权利人的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公开二、第三人的行为
导致商业秘密公开三、企业商业秘密的主要泄密途径四、善意取得商业秘密后的法律效力五、商业秘
密公开的法律后果六、商业秘密被泄露后的救济方法⋯⋯第三章 商业秘密被侵权的法律救济下篇 商
业秘密保护百案评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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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业秘密的主体一般为经营者。
但是不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也可拥有商业秘密。
　　1993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把商业秘密纳入保护范围，但对商业秘密的主体和商业秘密侵权
主体限制为经营者。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
组织和个人。
第十条也是详细规定了经营者的四种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导致许多学者认为商业秘密的主体和商业秘密的侵权主体只能是
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而不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不
能成为商业秘密的所有人。
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把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仅仅限制为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
组织和个人太过于狭窄，不利于真正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和促
进经济的迅速稳定发展。
　　199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修正）》中的第二条
规定，权利人，是指依法对商业秘密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据此，商业秘密的主体可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未对商业秘密的主体作出特别的限制，并
不排除非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成为商业秘密权利的主体，这相较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该方面的
规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因此，当非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通过独立研发或反向工程等合法手段获得商业秘密，同时符合《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的三个构成要件，则就可以享有对该商业秘密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
例如，一位家庭主妇天天在家研究烹饪，偶然机会，突然发现了一种极其特别的烤鸭配方，市面上还
没有任何公开的以类似配方制成的烤鸭，并且根据配方本身的特征，定能给该主妇带来现实的或潜在
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该主妇从不外传，对该配方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该烤鸭方法属于法律上的商业秘密，同时，该家庭主妇可以合法拥有该商业
秘密。
　　（二）两个以上民事主体共享商业秘密的情况　　当企业委托他人开发或者与他人合作开发一项
技术时，双方当事人可以用合同的方式约定共同享有研发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
；如果事前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事后又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仍不能确定的，则可依法确定当事人均享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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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轰动全国的“力拓案”让商业秘密之于商业竞争的重要性立刻凸显出来！
　　“商业秘密”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作为企业负责人的你，是否关注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　　
作为公司高管、营销总监、技术骨干的你，是否想到跳槽后可能“一不小心”就侵犯了原公司的商业
秘密?　　作为公司法务、人事总监的你，是否制定了适当的保密制度来保护蕴含巨大经济价值的商业
秘密?　　作为律师、法官、检察官的你，是否掌握了办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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